
18 19

武裝與動員

民間武力與動員網絡
文．圖片提供／溫振華（長榮大學臺灣所教授兼所長）

噍吧哖事件中民間的武力為何？從日

警所沒收的武器可以提供我們對民間武力抗

日的討論。有人以為這些器物與宋江陣的武

器有關，那麼宋江陣在過去抗官的事件扮演

了怎樣的功能？

就全臺而言，宋江陣以南部，尤以臺

南、高雄最為普遍，一般以為係鄭成功時

代傳來的，隨著屯墾在民間傳承，因為社

會治安不佳，進而得以繼續在民間保存。

逐漸的，宋江陣成為保衛家園的重要武力

。宋江陣的操練，通常分為單人操練、雙

人對打，以及團體的陣形操練。團體的操

練，其陣形可以從最簡單的「打圈」（繞

圓圈）到最困難的「八卦陣」（排八卦）

，其中「八卦陣」是宋江陣操練最重要的

陣形。民間流傳宋江陣即以此八卦陣之陣

式致勝對手，也認為八卦陣具有驅魔鎮邪

的功能，地方不平安時，便以八卦陣來消

災解厄。

宋江陣的武器，具有防衛或攻擊功能

的，有單刀、耙、鈎、躂刀、雙鐧、藤牌

刀、雙鞭、雙刀、齊眉棍。通常宋江陣組

成的人數，以 36 人為多。除了村落外，一

些大的家族也有自己的宋江陣，如臺南楠

西鹿陶洋江家、高雄田寮呂家。透過宋江

陣的操練，可作為村落或家族的武力，抵

抗盜匪或外來的攻擊。

透過宋江陣以護衛村落家園，其功能

無庸置疑。不過，二十世紀初實際的反抗

日事件中，面對的是新式的槍砲，傳統的

這些器械只能在短兵相接時才能用上派場

，發揮一些作用。在面對國家武力以及近

代威力較強的槍炮時，相對的其力量必定

有侷限性。

在審判的口供中，對於參與者所攜的

武器皆有問詢，大部分所攜的就是竹槍、

木槍、木棍、臺灣刀，大概就是俗稱的「

竹篙套菜刀」，但這些都是近距離的武器

，對於遠距離的攻擊，只有火攻。檢察官

松井榮堯的筆錄中記載，南庄警察官吏派

出所的辦公廳及警部宿舍被燒燬，未留一

物；在屋外發現棄置的五、六十隻啤酒或

汽水空瓶，檢查瓶內，認定係裝入乾草、

粗紙或其他可燃物，再注入石油點燃投擲

引起燃燒。顯然投擲「汽油彈」火攻，是

這次事件常用的攻擊方式。

除了以傳統的器械為武器外，近代的

槍彈武力在噍吧哖事件所扮演的功能有多

大，我們僅能從日人留下的審判檔案中觀

察。如 1915 年 8 月 2日第三次戰役南庄派

出所的攻擊，檢查官記載派出所正門及附

近的芭蕉樹留下許多彈痕。8 月 5 日第四

次戰役攻擊噍吧哖支廳廳治，警部的檢證

記錄中提及「黨人自

50、60 公尺處射擊所

發的步槍子彈，頻頻

飛至噍吧哖支廳辦公

室及附近糖廠」。至

於事件中，參與者擁

有多少新式的槍枝彈

藥，並無資料。

有關新式的槍彈

在臺灣漢人社會擁有的情形，並未被注意

討論。可能因為漢人社會主要居住低海拔

地區，自清統治以來即受很大的管制，要

擁有近代槍械並非易事。相反的，原住民

擁有槍枝的情形反而較常見；最有名的是

中部潘賢文遷移到宜蘭後，擁有的鳥槍為

漢人騙取。另外，日人領臺之初，高海拔

的原住民部落是否「歸順」日人統治，是

以有否繳出擁有的槍枝作為判準。從《理

蕃誌稿》所載，部落繳納 500~600 枝槍枝

的情形，非常普遍，由此比較平地漢人社

會與高海拔原住民部落，原住民擁有的近

代槍枝遠高於漢人。因此，到了二十世紀

的抗日事件，傳統的刀槍器械仍很重要。

噍吧哖事件除武力與宋江陣的關聯外

，事件地聯庄的問題有時也會被討論。有

關玉井一帶的社會網絡，不可忽略族群的

問題。

左鎮、玉井、楠西、南化、甲仙、杉

林等庄，此地域除漢人外，較特別的是西

拉雅族的分布區。除左鎮屬西拉雅本族的

卓猴社，其他皆為大武壠社群。芒仔芒的

地名，即取自芒仔芒社；望明亦為芒仔芒

音譯的雅字化。莫拉克風災遭滅村的甲仙

小林村，其居民頗多從玉井一帶遷去的。

玉井北極殿主祀玄天上帝，有大武壠

祖廟之稱，建於清康熙 56 年（1717），由

36 庄共同捐資修建，為

玉井一帶原、漢的信仰

中心。清乾隆年間陸續

遷移甲仙、阿里關、小

林的大武壠族人，也在

新居地奉祀玄天上帝。

玉井北極殿玄天上帝聖

誕時，這些移至甲仙一

帶的大武壠族人，也會

翻山越嶺回到玉井敬拜。因此，我們觀察

噍吧哖事件參與者的社會網絡時，甲仙、

杉林一帶的參與，不可不注意這個地區族

群社會的特色。不過北極殿與 36 庄的連結

，主要是各庄個別與北極殿的連結，並未

發現 36 庄之間的連結，顯然北極殿對地方

的影響力有其侷限性。

有關噍吧哖事件能在短時間有數千人

參與，邱正略在《百年回首噍吧哖事件》

一書中指出，並不是「前一年多的時間所

召募加入的同志群起反抗的氣勢，而是由

於參與地區有許多擔任保正、甲長的地方

頭人發揮影響力，號召村民加入行動」。

對於保正、甲長參與的情形，邱正略通過

戶籍資料整理：南庄有保正 4 人與甲長 22

人、中坑庄有保正 1人與甲長 12 人、菁埔

寮有保正 2人與甲長 18 人、內庄仔庄有保

正 4人與甲長 10 人、左鎮甲長 1人、崗仔

林庄有保正與甲長各 1 人、沙仔田庄有保

正 1 人與甲長 3 人、三埔庄有甲長 3 人、

竹圍庄有甲長 5 人、芒仔芒庄有保正與甲

長各 1 人、竹頭崎庄有保正 2 人、茄拔有

甲長 1 人、大邱園庄有保正 3 人與甲長 1

人、阿里關有保正 2 人、木柵庄有甲長 1

人。因此，能有較大影響力，造成地域間

較大連結的力量，可能是來自行政體系的

保甲制度。

▲內門宋江陣。(圖片提供／陳聰賢 )

▲噍吧哖事件中所使用的武器及旗幟。


